关于征集第二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科普大赛参赛作品及举办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

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正在举办第二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为做好我省参赛作品推荐工作，现就征集第二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参赛作品及举办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科学与法治护航，安全与优质共享
二、征集内容
重点围绕五方面：

（一）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宣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2026版农药残留限量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行业标准等，推动法律意识、标准知识深入人心。

（二）源头管控与生产规范。普及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农业投入品科学使用、绿色生产、全程质量控制、产品检测、分等分级、包装标识等知识，展示农产品质量安全新技术新模式。

（三）优质农产品品质特色与健康消费。介绍区域优质农产品风味品质特征、消费选购与储藏保鲜技巧、科学膳食等知识，促进安全优质农产品消费。

（四）热点问题解读与网络谣言辨识。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热点、误区、谣言，讲清科学真相，引导科学认知。

（五）农安科普“随手拍”。鼓励具备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采用短视频记录日常等形式，展示良好生产行为，传播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的方法技巧知识，介绍提质增效的好经验好模式；欢迎监管、执法和检测机构结合日常工作案例开展科普，以“现场还原”“办案故事”等方式，普及监管知识和技术。

三、征集要求

为扩大科普作品传播面，本次大赛依托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以话题形式开展科普作品征集。

（一）征集对象

面向全国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检测机构工作人员，农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涉农高等院校师生，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专兼职科普人员等。参赛选手包括个人选手和团队选手。
（二）征集方式

由各市农业农村部门统一组织推荐，填写选手报名表格，并组织选手选择抖音或快手账号（本人账号、所在单位账号等均可）参与大赛话题（#农安科普听我说）并上传作品。

（三）作品形式

本次科普大赛参赛作品采用短视频形式。由参赛选手在科普内容范围内自行确定一个科普选题，自行设计场景，可借助多媒体等手段辅助展示。语言表达清晰，配字幕。

参赛作品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不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问题，使用AI技术创作的相关作品必须按照《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进行标注，如发生任何相关法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责任。不接受以企业产品宣传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作品格式为MP4格式，大小不超过500M，时长不超过4分钟。

四、组织安排

（一）征集推荐。请各单位广泛组织动员，择优推荐本地区、本系统选手参赛。请各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填写《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选手报名表》（附件1），同一推荐单位的参赛作品信息请汇总填写《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选手信息汇总表》（见附件2）。请认真审查选手信息，如选手以团队形式参赛，请规范完整填写团队名称，团队成员必须来自同一单位。请于2026年7月1日前，报送参赛选手报名表、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及科普短视频。报送的科普短视频，须与在抖音或快手平台参与话题发布的视频一致。各市推荐数量原则上不低于5人（件），逾期未报送视为无推荐。
（二）作品评定。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综合评价，围绕参赛选手科普短视频的内容陈述、表达效果、整体形象等进行评分，综合专家评分和线上展播效果确定科普作品一、二、三等奖，根据组织参赛情况和获奖情况设立“优秀组织奖”。

（三）网络展示。依托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和公众号择优对获奖作品进行线上展示，扩大优秀科普作品普及。

（四）推介参赛。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将择优推荐大赛优秀科普作品，参加第二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首届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一等奖作品直接推荐，展示我省农安科普成果，展现我省农安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精神风貌。
五、联系方式

选手报名表、选手信息汇总表盖章后寄至：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裕华东路88号2号楼，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收；选手报名表（word版）、选手信息汇总表（word版）及科普短视频等电子版材料请同时发送hbnyzlaq@163.com，邮件名称请标注“第二届科普大赛推荐材料”。

联系人：李天洋，联系电话：0311-86256526、15603267317。

附件：1.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选手报名表
2.河北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选手信息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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